
 

附件一 節能環保提案評分基準 

項   目 評    審    基    準  得 分 
    
 
   效 
 
   果 
 
   ︵ 
   10 
   分 
 
   ︶ 

預
期
年
淨
效
益
︵
元
︶ 

 1.  50,000以下     3 

 2.  50,001 ~ 500,000     5 

 3.  500,001 ~ 1,000,000     8 

 4.  1,000,001 以上    10 

    
   創 
   造 
   性 
   ︵ 
  35分 
   ︶ 

 1. 純屬模仿現有制度、程式或作業方法。   1~ 5 

 2. 將現有制度、程式或作業方法加以修改應用。   6~15 

 3. 屬創造性，內容尚須檢討規劃後方可應用。  16~25 

 4. 屬創造性，且內容細節具體，確定能予以應用。  26~35 

   三 
 應  用 
 範  圍 
 (10分) 

 1. 僅可應用於單一事件、個案或部門。   1~ 5 

 2. 可不侷限應用於單一事件、個案或部門。   6~10 

    
 完  整 
 程  度 
 (10分) 

 1. 僅提出創意，細節需再規劃及修改方可實施。   1~ 3 

 2. 提出創意外，已規劃細節，稍予補充後即可實施。   4~ 6 

 3. 創意內容及細節完整具體，無需補充修改即可實施。   7~10 

    
 品  質 
 
 貢  獻 
 
 (35分) 

1.對節能環保之改善可能有貢獻。   1~ 5 

2.對節能環保之改善稍有貢獻。   6~15 

3.對節能環保之改善頗有貢獻。  16~25 

 4.對節能環保之改善有明顯且具體貢獻。  26~35 

 

註： 

改善效益未能以金額計算之改善提案，其效果得分以5分計算。 

得分＝效果得分＋創造性得分＋應用範圍得分＋完整程度得分＋品質貢獻得分 

 


